
“传奇”与“传记”、“志怪”

“传奇”，从古到今都可以对读者说：“妾身未分明。”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问题，“传奇”可以指一种文言小说，也

可以作为小说话本或诸宫调中的一类，还可以指一种古典戏曲形

式。我们这里所说的“传奇”，指的是传奇小说而不是其他。

就目前所知，最早被称为“传奇”的小说作品是唐代元稹

的《莺莺传》。宋代曾慥编《类说》一书，卷二十八《异闻集》

中收有《莺莺传》，题目就作《传奇》。同样是宋代的赵德麟在

《侯鲭录》卷五中引王性之《传奇辨证》，文中八次称《莺莺

传》为“传奇”，如“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云云。而赵

德麟自己也在《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中劈头就说：

“夫传奇者，唐人元微之所述也。”可见，《传奇》乃是《莺莺

传》的原名或别称。再往后，晚唐作家裴铏则将自己的小说集

命名为《传奇》，这大概是一本书叫做“传奇”的最早例证。

至于将“传奇”作为一种文体的称谓，目前所知最早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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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是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所

料有两条，而且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但那不过是一种带有贬义的

“戏称”，并非正式的文体辨义。一条是北宋毕仲询《幕府燕闲

录》中所载：“范文正公作《岳阳楼记》，为世所贵。尹师鲁读

之曰：‘此传奇体也。

载：“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

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范文

正公即范仲淹，尹师鲁即北宋古文大家尹洙。从文体学的角度

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绝不是一篇小说，为什么尹洙要说

它是“传奇体”呢？对此，毕仲询只是记载，未作解释。而陈

师道则解释为“用对语说时景”，并坐实此处的“传奇体”乃是

指裴铏的《传奇》。在这里，陈师道的解释和坐实其实很有些画

蛇添足。尹洙的话不过是从一个古文家的立场出发，对《岳阳

楼记》这种带“骈文”（对语）意味的作品的一种不满的表示而

已，并没有说《岳阳楼记》就是一篇传奇小说。当然，这种不

满的言辞也从反面证明了传奇小说与正宗的“古文”是有很大

区别的，至少在文辞上是追求华艳藻饰的。

真正将“传奇”作为“文言小说”之一类进行表述者，目

前所知最早的是南宋谢采伯。他在《密斋笔记序》中说自己所

著：“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将“传奇”与“志

怪”并列，作为“稗官小说”的代表。稍后，元代的虞集也在

其《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中嘲笑唐代那些写小说的文人：“盖

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

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

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其事，谓之传

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这段话，除了将“传

奇”指作一种文言小说的“体裁”之外，还道出了传奇小说的

一大特点：“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非必真有其事”，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

亦即传奇小说的“虚构”性。同时，也有人将传奇视作“野史”

之一类，如夏庭芝《青楼集志》云：

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

南宋到元，人们还将“传奇”作为小说话本的一个类别，

与烟粉、灵怪等相并列。这在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

粱录》、罗烨《醉翁谈录》等书中均有记载。这里的“传奇”一

类，主要指的是那些描写离奇曲折的男女情爱故事的作品，如

《莺莺传》、《王魁负心》、《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

《崔护觅水》，等等。从形式上讲，这是文言小说与通俗话本相

结合、相渗透的一种产物。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

意：其一，此所谓“传奇”，并非专指“文言小说”的一类。其

二，此所谓“传奇”，还只是从“题材”的角度划分的一个小说

类别，并未成为“体裁”上的一类。

当然，对古代小说从“体裁”上作区分时，也离不开“题

材”方面的影响。如明代胡应麟是一位非常认真地对文言小说

进行文体分类的学者，他一方面将文言小说分为“志怪”、“传

奇”、“杂录”、“丛谈”、“辨订”、

九流绪论》下）

“箴规”六大类，另一方面又

有对“志怪”与“传奇”两类作品难以明确区分的遗憾：“至于

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

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少室山房笔丛

按照今天的文体学观念，胡应麟所言六类中，最具小说意味

的应该是传奇，其次是志怪，其他四类基本上不能算作小说。胡

氏所言“传奇”、“志怪”难以区分的苦衷，直到今天仍然困惑

着许多文言小说的研究者。然而，大家又非常明白地认识到：传

奇与志怪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传奇与志怪之间究竟有何

种关系？是否像过去不少学者所言，传奇是由志怪发展演变过来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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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乃是奇传之意，是为”而不是“

平心而论，传奇作为一种小说形式，它的出现既不可能是天

外飞来，也不会是拔地而起，而一定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但在

众多的影响之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两方面：“传记”和“志怪”。

传奇之于传记和志怪，是一子兼祧二宗。

对作》篇云：“圣人作经，贤何以谓之传记？王充《论衡

史传，如《左

者传记。”“传”本是“经”的附庸，如《左传》之于《春秋》。

后来，“传”发展成为一种史学兼文学的形式

传》、《史记》中的某些篇章都是其代表。在史传中，尤以人物

传记最具文学性，故被称之为“史传文学”。而这种正史中的人

物传记又经过某些历史学家、小说家或史家而兼小说家的文人介

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改造性的创作之后，就出现了一

些被称之为“杂传”的作品，如佚名的《穆天子传》、刘向的

《列女传》《列仙传》、陆贾的《楚汉春秋》、伶玄的《飞燕外

传》、赵晔的《吴越春秋》，等等。而这种“杂传”，其实就是

“传奇”之滥觞。故而胡应麟才会说：“《飞燕》，传奇之首也。”

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杂传对传奇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有人认为传奇的“传”

应读为“

奇人异事记录立传。

大体而言，杂传对传奇的影响主要在两点：好奇和虚构。

史传》篇中说得很清楚：“俗皆爱奇，莫顾实理，

其实，好奇和虚构之风早在真实人物传记中就已形成。刘勰

《文心雕龙

传奇小说。

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这好奇与虚构，经过杂传

的演绎，愈演愈烈，终于使之从半历史半文学的史传文学中独立

出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好奇”与“虚构”。对于中国古代所

说的创作而言，“好奇”是一种内动力，而虚构则是一种外张



传奇，并

力。如果缺乏这两种力度，古代作家是写不好小说的，或者他们

根本就不会去写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上古神话传

对传奇产生较大影响的另一种东西是“志怪”。所谓“志

怪”，就是记载一些怪异事情的作品。它是以“记事”为主的，

并不重视对“人”的描写。“志怪”的主要源头当是

说，如《山海经》和一些史书、子书中的记载。其次要来源还

有巫事、方术、宗教等方面。“好奇”，是志怪与传奇所具有的

共同品质，但志怪的“虚构”却远远不及传奇，因为那些“志

怪”作家们大都认为他们所“志”之“怪”是真实存在的。正

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所言：“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

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

也。”同时，志怪作者的手法也比较简单，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

有运用什么艺术手段，而仅仅是将一些怪事“记”下来而已。

缺乏想象力、缺乏虚构，当然也就导致了志怪作品篇幅的短小，

“残丛小语”而已。但志怪作品在“题材”方面对传奇的影响却

是巨大的，那些关于碧落黄泉、仙山魔窟的种种“超现实”、

“超人间”的记载，永远是传奇小说创作的无比丰富的故事宝

库。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志怪”不能算作小说，而只能算“杂

记”，因为它缺少虚构；同样，“传记”也不能算小说，而只能

算“杂传”，因为它毕竟还是历史的附庸。但是，传记和志怪却

影响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形成了唐代传奇小说中最大的两类：杂传体传奇和杂记体传奇。

而且，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在汉魏六朝的“杂传”或“志怪”

作品中，本身就包含了少量与传奇小说极其相近似的作品，对

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准传奇”。

古人对传奇小说的性质和特点曾经有一些判断和说明。如宋



二、永远的模糊
传奇小说的数量

代洪迈说：“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不神遇而不

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容斋随笔》）如宋代赵彦卫

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

钞》）如明代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

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少室山房笔丛 二酉缀遗》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传奇小说”作如下界定和说明：

传奇小说是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蘗变而来，由“杂传”和

“志怪”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极具文学性的文言小说形式。作为

一篇传奇小说作品，它必须尽量多地具备下列条件：其一，作者

是自觉的而非无意的；其二，内容是完整的而非片段的；其三，

结构是曲折的而非平直的；其四，人物是鲜活的而非干瘪的；其

五，语言是清丽的而非朴拙的；其六，细节是虚构的而非真实

的；其七，篇幅是宏大的而非短小的。越是充分具备上述条件

者，越可被视为标准的传奇小说作品。当然，如果具备上述条件

的一多半的作品，也可基本上算作传奇小说。本书所谓传奇小

说，即以此数条为衡量标准。

谈到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数量，大家都会碰到两大难题。其

一，有许多作品今已佚失，很难见到。其二，有些作品介乎志怪

与传奇或传记与传奇之间，究竟能否算作传奇作品，看法很不一

致。这样，就势必造成对中国古代传奇小说数量统计的不准确性。

尽管如此，我们要说出一个最低的传奇小说数字还是有可能



篇以下者，篇为一档次，如：

的。所谓“最低”，一是佚失的作品不能计入，二是两可的作品

也不能计入。对于第二点而言，所据的标准仍然是上一节讲到的

那七条，至少要具备其中的一大半条件方可统计入内。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些小说集或非小说的集子中重复

收录某篇传奇作品，尤其是一些选本，辗转抄袭的现象十分严

重。有的甚至稍稍改头换面，便以新的题目出现。这样，也很容

易造成统计上的混乱。因此，我们还必须去其重复。具体做法

是：第一，有些选集中的作品是不同作家完成的，若能列为单篇

的一律单列，若能找到原著的则列入原集子名下，剩下那些暂时

不知作者姓名或原集子的作品方置于选本名下。如对陈翰《异

闻集》中的作品就作如是处理。第二，若干选集反复选载某些

作品，碰到这种情况，便以首次出现的选集为准，后出的选集只

统计多出的篇数，以此类推。如《国色天香》、《风流十传》、

《燕居笔记》、《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等书，就是这方面典

型的例子。

按以上方法统计出来的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数字，必然是一

个见仁见智的结果。为了避免无意义的争端，笔者在具体操作时

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做法。除单篇传奇外，对作品集中的传奇划

分以

篇者，至 篇至

篇，篇， 篇，

再将各档次的数字相加，由此而得出含有传奇之小说集中的总篇

数。最后，再与单篇传奇作品的篇数相加，便可得出中国古代传

奇小说的大概篇数，当然是最低限度的大概数。这样做，实在是

出于不得已。因为大家对什么是“传奇小说”的看法之分歧实

在太大，以至于迄今甚至将来也没有哪位学者能说出大家都能接

受的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具体而又确定的篇数。最后，还有一点

篇篇至 篇者，

篇者⋯⋯统计篇数时则取其中间数，即：

篇⋯⋯并以此乘以某一档次的集子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截至清代灭亡（

必须说明：本帙所统计之传奇小说，从时间上讲是从唐代开始而

。此前此后的作品均不计入。

说了这么多不得不说的“废话”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那

“永远模糊”的传奇小说的篇数统计结果。

一、现存单篇传奇小说作品（具体篇目见本书附录之一）

篇。

篇。

篇。

篇。

篇。

唐五代：

辽宋金元：

明代：

清代：

合计：

二、含有传奇之小说集（子目见本书附录之二）

篇以下者有：张鷟《朝野佥载》等

篇）

篇至

篇）

篇至

篇）

篇至

篇至

篇至

篇 ）

篇至

篇者有：唐临《冥报记》等

部。

部。

篇者有：李复言《续玄怪录》等

篇者有：张读《宣室志）等

篇者有：戴孚《广异记》等

部。

篇者有：和邦额《夜谭随录》等

篇者有：许奉恩《里乘》等

篇者有：曾衍东《小豆棚》等

部。

部。

篇

篇

篇）

篇至 部。（ 篇

篇）

篇

部。 篇

篇）

篇）

部。 篇

篇

篇



篇者有：蒲松龄《聊斋志异》 部。

篇）部。

篇）

篇）

篇者有：洪迈《夷坚志》篇至

部，

篇至

合计： 篇左右。

得出总数为

将上述单篇传奇作品和收入小说集中的传奇作品两项相加，

多篇。这就是目前所知最低限度的中国古代传

奇小说的大概篇数。

篇至

篇至

篇至

篇）

篇）

部。篇者有：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

部。篇者有：王韬《淞隐漫录》

部。篇者有：慵讷居士《咫闻录》



一、安能辨我是雌雄
难以类分的传奇小说

实话实说，传奇小说的分类较之章回小说、话本小说更为困

难。因为话本小说，即便是其中的小说话本，宋元时人就已做过

分类；而章回小说，现代的研究者更是做出了精当的类分。传奇

小说只是文言的一类，再往下分，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杂传体和

杂记体两大类。但如果仅仅这样划分，实在是线条太粗，不利于

读者阅读，也不利于论者阐述。

给传奇小说分类的另一难处是有不少作品篇幅虽短却内容复

杂，有的甚至兼有好几类的特点。这样，就使得我们在将它们归

类时大有点“安能辨我是雌雄”的难堪了。

然而，无论怎样困难，我们还得给传奇小说分类。当然在进

行具体的类别划分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强调分类的标准。

第一，给各类作品命名的概念必须出于同一角度、同一层次，

不能甲篇以题材为标准，乙篇又注重它的写作技巧，到了丙篇则

又用审美效果来衡量之。本章的分类命名统一以题材为标准。

第二章　　类别论



二、假作真时真亦假
异遇类传奇小说

第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作品的类别划分，而不是其优劣评

判。因此，只要是同一题材的作品，无论其思想水平或艺术水平

如何，统统归入某一类。

第三，某作品该划入某类，须视其主导面而定。凡在题材方

面不至于“平分秋色”或“鼎足三分”者，均舍弃其次要面而

入于主要面一类。如果一篇作品的题材真正达到几方面题材相当

而难以区分，则置于“兼类作品”一节予以评介。

第四，本章论述，在阐明自己的分类原则和状况后，不再以

其他概念如“杂传”、“杂记”等来评价传奇作品。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具体情况，我们对

数以千计的传奇小说作品做十大类别的划分，即：异遇类、公案

类、情缘类、技艺类、因果类、豪侠类、传记类、世态类、法术

类、士流类。

下面，我们就以一些代表作品为例，对这十大类别的传奇小

说作品分别加以阐述。

传奇小说最早出现的一类，应该是“异遇”。道理很简单，

因为传奇小说来自“杂传”和“志怪”。杂传中原本就有些许怪

异的内容，如果竭力摒除之，则成为“传记”之作，若进而发

扬之，则成为“异遇类”作品了。同样，如果将“志怪”的内

容扩大、篇幅加长，自然更是标准的“异遇类”作品。

为什么将这类小说叫做“异遇”而不叫“志怪”或“怪

异”呢？因为这类作品中有不少“奇遇”故事，而且在有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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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说》、

孔之

记

候，“怪异”和“奇遇”又胶合在一起，故而将二者混而称之为

“异遇类”。

异遇类作品，在传奇小说中占的量很大，从最早的《古镜

记》开始，唐、宋、明、清，历代盛行不绝，其间又可分为下

述几种情况：

其一，“入冥遇鬼”的故事

阴间当阎王（《客窗闲话

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入冥遇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到

权阎罗王》），有的当判官（《冥报

柳智感》），或考城隍（《聊斋志异

（《冥报记

考城隍》），或作记室

张公瑾妾》），有的命中注定要在阴间当大官（《宣

室志 贝

刘刺史奇梦》），有的是

郄惠连》），也有的为官阴间而后又还阳（《稽神录

禧》），有的是押鬼入阴间（《新齐谐

阎王》），被城隍娶为妻室者有之给阎王作西席（《此中人语

（《咫闻录

草 军卒赵

城隍娶妻》），娶城隍女为妻室者亦有之（《萤窗异

翠微娘子》），也有被阎王老子驱使者（《宣室志

徐小三》），当然某》），也有为阴间贵人唱歌者（《萤窗异草

张女对冥事》、《鬼董

更多的则是到阴曹地府去作证对质的，如《青琐高议

《夷坚志 冲浦民》、《搜神秘览

瀚》等篇都有这方面的描写。

辛公平上仙》），有的当冥吏不耐

那么，这些人入冥遇鬼以后又看到什么，做了什么呢？有的

在阴间遇见仙人（《续玄怪录

张汶》），有的收鬼做仆人

韦浦》），有的在阴间抚养儿子（《鬼母传》），有的

烦而追弟弟之魂以继任（《宣室志

（《河东记

⋯⋯其间，又则知道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来的事情（《杜鹏举

董观》、《夷坚志

以三种情况颇为多见：一是充当免费“导游”，让读者颇为充分

而感性地了解阴间世界，如《宣室志 阎罗

仍吉》等篇均乃如此。二是在阴间见亡妻或做城》、《耳食录



张质》、《河东记

误入阴府》、《聊斋志异

沈聿》所写。但更多的却是“错抓”或“误

许琛》、《黄十翁入

王兰》、《夜雨秋灯

柴秀才》等作品中都反映了这种人类的“无奈”。

其二，“攀仙逢怪”的故事

人们不愿意入冥遇鬼，却比较喜欢攀仙逢怪。因为攀上仙人

总可以占点便宜，而遭逢怪异又可得到刺激，况且，二者又都能

够增长见识。于是，小说家们便乐此不疲了。

为了和神仙攀亲带故而做“人”、“神”双向交流，作者们

几乎将各路神祇都请到笔下，无论神格的高贵和卑贱，也无论是

仙国名流或无名鼠辈，统统拉来“入伙”。有些作品就以神名作

篇名，我们一望可知，如：《麒麟客》（《续玄怪录》）、《湘妃神

会》（《灯下闲谈》）、《天禧丐者》（《友会谈丛》）、《回仙录》、

焦生见亡妻》、《新齐谐绅旧闻记

录

洗紫河鬼婿，如《洛阳

鬼婿》、《夷坚志吴某》、《谐铎车》、《此中人语 任迥春

游》等篇都是这样。当然最多最多的还是关于女鬼的故事，如

吴小员崔罗什》、《通幽记 李威》、《夷坚志《酉阳杂俎

颜浚》、《鬼董 樊生》、 异闻总录外》、《传奇

城客论

二吏》、《冶

颜鬼子》、《十八娘外传》、《林四娘记》、《聊斋志异

田凤翘》、《小豆棚爱奴》、《夜谭随录

韩文懿公轶事》、《淞隐漫鬼妻》、《耳食录

萤火》、《萤窗异草

大王》、《里乘

冯佩伯》、《淞滨琐话 白琼仙》，等等（《通幽记》、《夷坚

志》、《聊斋志异》、《夜谭随录》、《萤窗异草》、《淞滨琐话》等

小说集中的“女鬼”故事很多，均只举一篇为例）。这些“女

鬼”，或与人缠绵而不及于乱，或诱惑士人堕入情网，或对人不

利，或造福于人，总之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一群。

一般说来，“人”的入冥遇鬼多半是不情愿的，甚至是被迫

的，如《集异记

入”的，如《续玄怪录

冥记》、《夷坚志

录



大力长者》），与

《邢仙翁》（《玉照新志》）、《紫玉》（《萤窗异草》）、

《桃源三夫人》（《青琐高议》）、《金华神记》、《燕华仙传》、

宓妃》

（《耳食录》）、《汉宫老婢》（《庸盦笔记》）、《钟小妹传》、《子

不语娘娘》（《新齐谐》），还有《聊斋志异》中的《织女》、《雷

曹》、《嫦娥》、《齐天大圣》、《桓侯》、《丐仙》，等等。至于那

如：泰山府君第四子（《冥报记

些名号并未出现于篇名中的神灵，我们只好做些罗列和说明。

兖州人》），太白星精（《博异

张遵言》），玉皇（《原化记志

卢佩》），仙人刘十八（《逸史

采药民》），地祇（《河东记

刘晏》），毛女（《传奇

君》），龙王（《青琐高议 异鱼记》），灶神（《青琐高议

中记》），星宫仙女（《夷坚志

绛县老人》），吕洞宾（《夷坚志

鉴湖夜泛记》），张颠（《纪闻类编

茶志怪 伍明伦》），伍子胥（《淞隐漫录

于那些神仙中的“无名氏”，我们就只好一并附之于最后了，如：

给人以“筋”使之力大的金刚（《朝野佥载

三卫》），善吹笛的水神（《博异人有纠葛的神女（《广异记

志 张佐》），成仙的女

杨敬真》

吕乡筠》），述奇事的异人（《玄怪录

子（《续玄怪录 妙女》），下凡的天神（《通幽记

韦丹》），被凡人所错过的仙人士人所遇之仙人（《会昌解颐录

（《宣室志 韦仙翁》），蒋生》），某人已成仙之高祖（《异闻录

（《夷坚志 梅先

与人做诗而不及于乱的女神（《蔡筝娘》），给人做妾的女仙

潘统制妾》），让人食臭鞋的仙人（《夷坚志

江庙泥神记》），谪

谢彩》），花神（《看花述异记》），等等。

遇人》），巫山神庙的四美姬（《剪灯馀话

仙女（《女才子书

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对神是“攀扯”，对各种妖异则是一

种“遭遇”了。而这些妖异可以是动物的，也可以是植物的，

陶尹二

彭郎

星宫仙钥》），地仙（《夷坚志

张珍奴》），织女（《剪灯新话

马仆遇仙》），月中仙人（《醉

徐慧仙》），等等。至



黎阳客》），

甚至还有器物的，当然还有难以归纳的其他类型的。总之是万物

有灵，均可与人发生种种关系，从而也就产生了千姿百态而又千

奇百怪的故事。

遗钩》、《小豆

我们先看动物类的妖异故事：大象（《广异记

水怪无支祁（《古岳渎经》），猪（《萤窗异草

猪妖》），牛（《留溪外传 牛鬼》），义牛传》、《耳食录棚

毛氏》、

《夜谭随录

犬（《宣室志》之《韩生》《门僧》），狼（《聊斋志异

章佖》），熊（《埋忧集

秋灯续录 亥实夫人》），鹿（《女聊斋志异

来君绰》），蜈蚣（《益智录 蜈蚣》、《里乘

滕庭俊》），鹦鹉（《续玄怪录

鹦媒记》），鸽（《聊斋志异

鹤媒》），鼋（《河东记

八大王》），龟（《聊斋志异

鲤鱼变女》、《淞滨琐话

鳄公子》），蟒（《萤窗异草

紫溪洞长》、《醉茶志怪

东仓使者》），飞生虫（《灯下闲谈

许汉阳》、《青琐高议

刘贯词》、《原化记

龙神洞》、《淞隐漫录

丁岩》、《原化记

二班》、《虎

仙涛》、《义虎记》、《咫闻录

虎》、《谈屑

项》、《聊斋志异

异

舜》、《遁窟谰言

鸡》），苍蝇（《玄怪录

（《玄怪录

（《淞隐漫录

异

须国》），鲤鱼（《灯下闲谈

芳》），鳄鱼（《夜雨秋灯续录

念三》、《耳食录

食录

写得比较多的则有：龙（《博异志

记》、《续玄怪录

成》、《咫闻录

异记

志异

草

长

熊太太》），野猪（《夜雨

鹿女泉》），蚯蚓

怒睛

柳归

鸽异》），鹤

韦丹》），鳖（《聊斋志

申氏》），虾（《酉阳杂俎

沈兰

李

钱龙》），鼠（《耳

驿宿遇精》），等等。

大姆

织

红云别墅》），虎（《集

柳并》、《夷坚志

传》、《蓝忠》、《谐铎

虎拆家》、《此中人语

猇亭碑》），蛇（《博异志

蛇人》、《淞隐漫录

白老长》），猿猴（《集异记

李黄》、《通幽记

韦氏》、《聊斋志异

阳台虎精》、《聊斋

虎痴》、《萤窗异

情

卢

白秋英》、《女聊斋志

陈岩》、汪凤》、《宣室志



宁菌》

王仁裕》、《青琐高议虢国夫人》、《王氏见闻《大唐奇事记

申阳洞记》、小十家怪》、《剪灯新话薛尚书记》、《夷坚志

绿萝山神》）。当然，被表现得最为充分的还是狐狸一《咫闻录

马燧》、《三水小牍族，如《李令绪》、《博异志

衢州少妇》、《会仙记》、《聊斋志异

张直方》、

《夷坚志 董生》、《留溪

碧碧》、《萤窗异草 狐妪》、《小烈狐传》、《夜谭随录

小莲》、《梦厂杂著

外传

豆棚 卜疑轩》、《客胡承业》、《耳食录

无真叟》、《益智录窗闲话 萧补烟》、应富有》、《淞隐漫录

木孩童》、《夜雨秋灯续录《夜雨秋灯录 粉郎》等篇都写到形

形色色的狐。（《宣室志》、《夷坚志》、《聊斋志异》、《梦厂杂

著》、《益智录》等书写龙、虎、蛇、猴、狼或狐的篇幅都有不

少，以上均只举一篇为例。）还有的作品写到众多的动物精怪，

如《夜雨秋灯续录

施建昌》中的虎、羊、马，如《醉

泥和尚》中的龙、虎，如《传奇

中的虎、牛，如《耳食录

狐伏妖》中的狐、蟒蛇，如《夜雨秋灯续录茶志怪 白云仙》

绿云》中的鹦鹉、燕子、雉，如

雉媒》中的雉、莺、鹃、燕，如《聊斋志异

中的猿、鹤，如《耳食录

《谐铎 小猎犬》

张铤》中的猿猴、中的小猎犬、蚊、蝇、跳蚤，如《广异记

榕树灵异》），楮

熊罴、老虎、狼、豹子、鹿、狐、龟，等等。

植物类的怪异故事有：榕树（《灯下闲谈

海月楼记》），辛夷、丽春、玉蕊、含笑（《艳异

野庙花神记》），菊（《艳异编

桃（《艳异编

编 菊异》），荷（《聊斋志异

梅异》、《里乘 林妃雪》），

痴兰院主》），牡丹（《璅蛣杂记

荷花三娘子》），梅（《萤窗异草

兰花（《夜雨秋灯录 绰丞相

沈璧》），花妖（《淞滨琐话 药娘》），

梓柳神》），等等。

女》），蟠桃（《耳食录

梓柳（《夜雨秋灯录

陈仲器物类的怪异故事，如：镜（《古镜记》、《博异志



翻经台记》

假五通神》

岑顺》、《传奇 卢涵》），灯（《纂异躬》），明器（《玄怪录

杨禛》），灯檠（《云斋广录记

帚精记》、《艳异编

甘陵异事》），瓦（《通幽记

李哲》），帚（《国色天香 搴绒志》），水

吕生》），琴（《国色天香。琴精记》），琴瑟、琵

阮文雄》），剑（《王华》、《太仙漫稿

银（《宣室志

琶（《艳异编 双龙钏铭

战场古迹》），砧杵

石清虚》），画（《古

并序》），宝剑、雕弓、旌旗（《幽怪诗谭

（《艳异编。石占娘》），石（《聊斋志异

今清谈万选

潘原

诗动秦邦》），定水带（《记古铁条》），等等。

最后，我们看看其他类型的神怪：勾芒（《墨庄漫录

周浩》、《平江纪事 大都供奉女》），女

孤山女妖》），巨人（《聊斋志异

怪》），水怪（《鬼董

妖（《情史类略 大人》），鲛

鲛奴》），画中美人（《璅蛣杂记人（《谐铎 四美堂》、《小豆

神娥》），等等。这方面，写得最棚 画版》、《夜雨秋灯续录

五通》、《萤窗异

草 菜花三娘子》、《夜雨秋灯录

多的是一种叫做“五通”的淫神，《聊斋志异

续五通》、《谐铎

等都是此类之名篇。

志

还有各种妖异神灵的大综合现象，如：花神、风神（《博异

崔玄微》），荷花、芙蓉、石桌（《艳异编

昔昔措措》），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蛊神、毒龙（《萤窗异草

神怪扭合在一起，故事更为绚丽多姿。

以上这么多的妖异神灵，有善良的，也有凶恶的；有美好

的，也有丑陋的；有真诚的，也有虚伪的。它们实际上是真善美

或假丑恶的化身和载体，同时也是人类各种关系的幻化。这些神

灵妖异的行为，无论对人类是否有利，但在给读者以审美刺激方

面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其三，“历险探幽”的故事

读者对新事物的渴望心理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同时，它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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